
 联合国   A/AC.105/C.1/L.349

 
  

大  会  
Distr.: Limited 
2 December 201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V.15-08584 (C)  GP    231215    231215 

 
 

 *1508584*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2016 年 2 月 15 日至 26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13 
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 
 

 

载有关于今后为促进和便利实施《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安全框架》
而可能开展的工作的建议的报告草稿 
 

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问题工作组编写 

 

1.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在其 2010 年的第四十七届会议上核可了在外层空间

使用核动力源问题工作组 2010-2015 年多年期工作方案（A/AC.105/958，第 134
段和附件二，第 7 段）。2014 年，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将该工

作计划延长至 2017 年（A/AC.105/1065，附件二，第 9 段）。 

2. 该工作计划于 2010 年启动，在此之前《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安全框

架》——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一项合作

努力——已在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获得通过并得到和平利用

外层空间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的核可。秘书处在 A/AC.105/934 号文件中公布

了该《安全框架》，原子能机构秘书处也将该《安全框架》作为科学和技术小组

委员会与原子能机构的联合出版物加以公布。 

3. 工作计划的目标如下： 

 (a) 促进和便利实施《安全框架》，具体办法是提供与成员国和政府间国际

组织（特别是那些考虑参与或开始参与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应用的国家和组织）

面临的挑战有关的信息； 

 (b) 为工作组进一步加强空间核动力源各项应用的开发和使用安全而可能

开展的任何额外工作确定任何技术专题、目标、范围和属性。任何此类额外的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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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都需要获得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的核准，在开展这些工作时应适当考虑

相关的原则和条约（A/AC.105/958，附件二，第 7 段）。 

4. 2010 年，工作组商定将通过在 2011-2015 年期间举办讲习班和听取专题介

绍来实现这些目标。专题介绍将分为两类：(a)考虑参与或开始参与外层空间核

动力源各项应用的成员国和政府间国际组织所作的专题介绍，概述各自的计

划、迄今为止的进展和在实施《安全框架》或其中某些部分时面临的或预期的

任何挑战；(b)在空间核动力源应用方面有经验的成员国所作的专题介绍，介绍

应对《安全框架》实施期间遇到的挑战的有关情况（A/AC.105/958，附件二，

第 8 段）。 

5. 阿根廷、中国、法国、俄罗斯联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

坚合众国和欧洲航天局（欧空局）共计作出 17 次专题介绍。此外还提供了两份

非正式文件，其中介绍了与工作组正在开展的讨论有关的信息。 

6. 这些专题介绍中有 6 次是为了响应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向在空间核动力

源应用方面有经验的成员国和政府间国际组织发出的关于介绍其各自的《安全

框架》实施情况的邀请而作出的。这些专题介绍述及《安全框架》的以下具体

方面：(a)设计和开发中的安全；(b)风险评估；(c)应急准备和应对；(d)减轻事故

后果；(e)核动力源任务应用的管理组织。 

7. 这些专题介绍中有 9 次是为了响应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向成员国和政府

间国际组织发出的关于概述其各自的计划、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在实施《安

全框架》或其中某些部分时面临的或预期的挑战的邀请而作出的。在实施《安

全框架》或其中某些部分时面临的或预期的具体挑战如下： 

 (a) 对拥有核动力源应用但无能力发射这些应用的国家实行的飞行任务发

射授权程序； 

 (b) 与空间飞行任务所要飞经的其他国家进行有关应急准备和应对协调； 

 (c) 开展空间核动力源飞行任务的组织落实其主要责任，以及该组织与空

间飞行任务的所有其他相关参与方建立正式安排； 

 (d) 实施《安全框架》中的“政府指南”一节时，任何政府间国际组织与

其成员国之间的职责划分； 

 (e) 就不同的发射阶段和假设的事故情形安排发射安全以及应急准备和应

对。 

8. 两次额外的成员国专题介绍——一次在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的全体会议

上，另一次在工作组的非正式会议上——提供的信息涉及与执行《安全框架》

所载指南有关的讨论。 

9. 另外，一个成员国向工作组提供了一份关于建议就增补《关于在外层空间

使用核动力源的原则》开始进行讨论的非正式文件。 

10. 工作组得出结论认为，讲习班和相关的技术专题介绍实现了目标(a)，即通

过提供与成员国和政府间国际组织面临的挑战有关的信息来促进和便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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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框架》。所有在讲习班作出专题介绍的成员国和政府间国际组织都强调，

《安全框架》为发展关于空间核动力源应用的国家和国际政府间安全框架提供

了宝贵的基础。 

11. 工作组还得出结论认为，上文第 7 段提及的五个挑战主要涉及各项空间核

动力源活动的政策、管理和协调（见《安全框架》第 3 和第 4 节）。这些活动是

参与授权和（或）核准空间核动力源飞行任务的一国或多国政府所特有的，工

作组认为，目前难以针对这五个领域中的任何一个制订通用的指南。 

12. 工作组得出结论认为，无需为迄今为止确认的任何挑战对《安全框架》作

出任何修改。 

13. 工作组注意到，随着各成员国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继续实施《安全框架》并

获得空间核动力源飞行任务应用方面的经验，今后还可能发现更多的挑战。 

14. 工作组广泛讨论了为进一步加强空间核动力源各项应用的安全开发和使用

而开展的额外工作的可能的技术专题。这些讨论涉及此类技术专题的目标、范

围和属性。 

15. 工作组特别讨论了为进一步加强空间核动力源各项应用的开发和使用安全

而可能开展的以下活动： 

 (a) 在成员国中间开展一次《安全框架》的实施情况调查； 

 (b) 由拥有空间核动力源应用经验的一个或几个成员国（并且有可能与原

子能机构合作）编写一份技术文件，重点介绍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实际达到的安

全程度； 

 (c) 由拥有空间核动力源应用经验的成员国介绍各自在具体飞行任务中落

实《安全框架》所载指南和达到《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原则》意图

方面的经验。 

16. 对于上文第 15(a)段提出的关于在成员国中间开展调查的备选方案，工作组

确定了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 

 (a) 要提出一些什么问题？ 

 (b) 采取什么方式向成员国提出问题？是采取从秘书处发出普通照会的方

式还是其他方式？ 

 (c) 工作组将如何跟进调查问卷以确保收到广泛、有意义的答复？ 

 (d) 由谁负责收集和分析调查结果？ 

 (e) 如何报告和使用调查结果？ 

17. 关于上文第 15(b)段提出关于编写技术文件的活动，工作组讨论了三个可能

的选择：由原子能机构主持编写一份技术报告；由原子能机构主持编写一份安

全报告；或者由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与原子能机构联合主持编写一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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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原子能机构主持编写的技术报告可以由某个专家成员国完成。这需要

原子能机构提供文件编写概况，但无需经过原子能机构安全委员会的审查。完

成的文件将在原子能机构的网站上公布三年； 

 (b) 原子能机构主持编写的安全报告将至少需要两个专家成员国。这需要

原子能机构提供文件编写概况，并且原子能机构秘书处将审查文件的语法（而

不是技术）是否准确。完成的文件将在原子能机构的网站上公布三年以上； 

 (c)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与原子能机构联合主持编写的报告将采取与拟

定《安全框架》时遵循的安排相类似的方式完成。这需要编写和协调原子能机

构的文件编写概况和工作计划。完成的文件有可能在原子能机构和外层空间事

务厅的网站上长期公布。 

18. 工作组确定了如选择和原子能机构合作编写一份技术文件时将需要解决的

若干问题： 

 (a)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将遵循什么程序提供投入而为原子能机构主持

编写的技术报告或安全报告确定技术专题？ 

 (b)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如何确保一个或多个成员国将参与编写原子能

机构主持的技术报告或安全报告？ 

 (c)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如何为原子能机构主持编写的技术报告或安全

报告的文件编写概况工作提供投入？ 

 (d) 原子能机构主持编写的技术报告或安全报告的结果如何向科学和技术

小组委员会反馈汇报？ 

 (e)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及原子能机构将对最终报告实行哪种核准程

序？ 

19. 关于上文第 15(c)段提出的有关于成员国专题介绍的备选方案，工作组查明

了拥有空间核动力源应用经验的一个或多个成员国在向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

作专题介绍时可以讨论的若干技术专题： 

 (a) 空间核动力源安全基础设施的开发和维持； 

 (b) 事故定义和分析方面的挑战； 

 (c) 空间核动力源安全管理方面的组织、程序和工具； 

 (d) 制定和执行有效的放射性应急计划； 

 (e) 制定和执行政府间风险通报计划。 

20. 工作组确定了为更充分开展这一活动而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 

 (a) 专题介绍将采取哪种形式？考虑到在工作组全体会议期间开展技术专

题介绍存在局限性，举办一个讲习班或许可以收到更丰硕的成果，可以鼓励来

自各成员国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技术专家更加广泛地参与这个讲习班并彼此进

行技术交流； 



 

V.15-08584 5 
 

 A/AC.105/C.1/L.349

 (b) 在确保这种讲习班之前充分提前编写文件并分发给各成员国以便进行

更广泛的技术交流方面，有哪些相关的后勤问题？ 

 (c) 这类讲习班的成果应抓住什么内容和如何传播？除采取印刷和（或）

电子方式之外，采用视频形式进行传播是否有用和可行？ 

 (d) 工作计划需要在多大范围上涵盖这一备选方案？该活动合乎逻辑的结

局是什么？ 

21. 在审议了现行工作计划的各项成果之后，工作组就以下与小组委员会今后

可能开展的活动有关的建议达成了一致意见： 

 (a) 工作组建议小组委员会鼓励并提供持续的机会，以便： 

 ㈠ 已参与或者计划参与或考虑参与空间核动力源飞行任务应用的委员会

各成员国和政府间组织报告各自在实施《安全框架》方面的进展，并查明

实施《安全框架》时的有关挑战和经验； 

 ㈡ 拥有空间核动力源经验的委员会各成员国和政府间组织交流在解决这

些挑战方面的有关信息。 

 (b) 工作组建议今后对《安全框架》的任何修订或补充均由小组委员会与

原子能机构再次合作界定所需的工作计划。 

 

 


